
附件 3.4

广州城建职业学院

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管理办法 (试行 )

为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,逐步建立

一支稳定、精干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,结合学校实际,依据

《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》、《教师法》及 《关于实行专

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》等法律、规定要求,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总则

学校根据学生规模、专业建设规划和学校重点发展平台

等,确定当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岗位职数 (具体岗位职数另

行规定)。

学校设立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,指导并决定职务聘

任有关工作。

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由学校领导、各二级学院院长

和人事处负责人组戚,设主任委员 1名 ,副主任委员 I-2名 ,

校长任主任委员。委员会建立例会制度,每年至少举行全体

会议一次。

委员会下设日常性工作机构,挂靠人事处。

二、聘任原则

1,公开、公平、公正 ;

2,评聘结合 ;



3.注 重教师的师德、教学水平、专业能力、教科研戚果

和专业建设业绩成果,以及对学校的实际贡献。

三、聘任条件

1.热爱祖国,遵守宪法和法律,积极为学校建设贡献自

已力量。

2.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业务知识。

3,担任高级、中级、初级专业技术职务,一般应具备大

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。

4.对虽然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,但确有真才实学、成绩

显著、贡献突出、符合任职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,也可根据

需要特聘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。

四、聘任类型

⊥.资格聘任

新入职员工,具有国家承认的相关部门颁发的职称证书

(含高校教师、工程、经济等系列)的教师,首次聘用时按

原有职称聘用,聘期为 3年。

在校内任职期间已取得职称证书的,按 已取得职称聘任 ,

聘期为 3年。

2.高职低聘

以上资格聘任人员,如任期内考核不称职或连续 2年基

本称职的,则 降级聘任,工资根据新聘任结果作相应调整 ,

或依据 《劳动法》解除劳动合同。

3.特殊聘任

对学校引进的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和紧缺人才,委员会可



根据其资历和实际水平,直接聘任其相应职务,聘期为 3年。

五、聘任程序

1.⒛ 18年职称评审改革前,已取得相应职称的在职人员,

由个人提出申请,经用人单位 (部 门)同 意,人事处审核 ,

按相应职称予以聘任。

2,⒛ 18年职称评审改革后,根据我校职称评审制度,经

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取得相应的职称的人员,按照评聘结合

的原则,给予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。

新入职人员,从省级以上示范院校、骨干院校、一流院

校,以及公办本科学校调入人员,经个人提出申请,用 人部

门同意,人事处审核,按 “
引进即定

”
原则,给予相应的职

称聘任;从示范院校、骨干院校、一流院校以外的公办高职

院校,以及民办本科学校调入人员,经个人提出申请,用 人

部门同意,由 学校职称改革办公室,按 “
审核认定

″
原则 ,

给予相应的职称聘任;其它学校调入人员,由专业技术职务

聘任委员会,按 “
答辩认定

”
原则,给予相应的职称聘任。

六、待遇与考核

经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批准后聘任的人员,将

按照学校相关制度享受对应的薪酬待遇。

实行—年一次考核。每年根据学校考核管理制度对被聘

任的教师的业务水平和能力、工作态度和业绩进行考核。考

核成绩记录业绩档案,并作为提职、调薪、奖惩和能否续聘

的依据。

七、其他



1.2018年 职称评审改革后新入职人员的聘期从正式入

职之日算起;新聘任的人员聘期从每年的职称评审委员会通

过之日算起;⒛ 18年职称评审改革前已取得相应职称的人员

须重新聘任,并与⒛18年新聘任的人员聘期一致。

2.本办法解释权归人事处。

3,本办法自⒛18年 1月 1日 起实施,试行 3年。


